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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澳深合民生字〔2024〕37 号

关于印发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事业
发展扶持办法》的通知

执委会各局、各相关单位：

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事业发展扶持办法》已经合作区

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

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反映。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

2024 年 1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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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/2024 号民生事务局规范性文件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文化事业发展
扶持办法

第一条

制定目的

为贯彻落实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《横琴粤

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》，提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以下

简称合作区）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深化合作区与澳门文化合作

交流，鼓励优质文化项目和活动在合作区聚集，结合合作区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

定 义

为适用本办法的规定，下列用词的含义为：

（一）惠民类文化活动，是指不含商业推广内容、不向参与

者收取费用、免收门票或者门票售价低于同类活动市场价的公益

类文化活动；

（二）活动实际投入，是指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认定的为举办

该活动所产生的场地服务费、交通费、运输费、食宿费、物料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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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制作费、劳务费、活动宣传费、活动保障费及其他认可的费用。

其中计入活动实际投入的嘉宾、评委、明星等邀请人员的劳务费、

食宿费、交通费总额不超过其他费用（除以上费用之外）的总额，

超出部分不予计入。以上费用以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委托第三方专

业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；

（三）原创，是指由申请主体独立创作，并依法对完成的作

品拥有著作权；

（四）“文艺作品”主要包括文字类、美术类、摄影类、舞

台艺术类、视听类及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：

1.文字类文艺作品，是指以文字为媒介的艺术表现形式，具

有文学美感的著作，包括中长篇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报告文学、原

创剧本、人物传记、曲艺长书、中短篇小说集、诗歌集、散文集、

儿童文学、文学评论集、文艺理论评论专著等题材的文学作品或

者文学作品集等；

2.美术类文艺作品，是指以线条、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

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，包括油画、国画、版画、水彩画、

钢笔画等纯美术作品，以及兼具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实用美术

作品，包括但不限于书法、绘画、篆刻、雕塑、交互艺术等；

3.摄影类文艺作品，是指摄影师或者业余爱好者通过灵感、

摄影技术等对自然、人物等客观事物进行描绘、供人欣赏的艺术

作品；

4.舞台艺术类文艺作品，是指在舞台上演出的综合艺术，通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1%84%E5%BD%B1%E5%B8%88/328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1%84%E5%BD%B1%E6%8A%80%E6%9C%AF/80526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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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技巧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等元素，向观众传达情感、故事和主

题。包括戏剧（含戏曲）、曲艺、音乐、舞蹈、杂技等艺术形式；

5.视听类文艺作品，是指通过机械装置可直接被人的视觉和

听觉所感知的作品，包括影视作品和音乐作品；其中影视作品包

括但不限于电影、电视、纪录片、动漫、动画、微电影等作品。

微电影，是指时长五分钟以上且不超过一小时，制作成本低，以

小故事为主题的电影作品；

6.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组织评审小组

进行审核认定。

（五）专业演出场所，是指用于举办各种演出、表演、音乐

会、戏剧、舞蹈等文化活动，并依法取得所在地文化主管部门《演

出经营场所备案证明》的公共场所；

（六）文艺奖项，主要包括国家级常设性文艺奖项、省级常

设性文艺奖项、珠海市文艺奖项及其他同等规格奖项（见附件1）；

（七）国内外影视作品电影节或者奖项，包括国际 A 类电

影节、中国重大影视奖项、国际重大纪录片电影节奖项、中国重

大纪录片奖项、国际重大动漫电影节奖项、中国重大动漫奖奖项，

及其他同等规格奖项（见附件 2）；

（八）展览场地面积，是指直接用于展览或者活动的场地面

积，餐饮、办公、仓储及货物装卸等区域面积不计入；

（九）场馆面积，是指文化场馆或者实体书店的建筑面积，

不包括室外场地、停车场、绿化带等；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C%89%E5%A3%B0%E7%94%B5%E5%BD%B1/1090259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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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文艺团体，是指以表演、演示艺术为主体，多元化人

员、机构共同组成的歌舞团、杂技团、剧团、合唱团、乐团等；

（十一）实质性运营，是指符合第 2/2023 号执行委会规范

性文件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实质性运营认定规则》规定的

实质性运营条件；

（十二）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，是指社会团体中担任会长（理

事长、主席）、副会长(副理事长、副主席)、监事长以及秘书长

职务的人员，不包括名誉职务、常务理事和理事；

（十三）“以上”“不超过”均包括本数，“小于”不包括本

数；

（十四）本办法所指金额的币种均为人民币。

第三条

支持举办主题文化创意类文化活动

对于在合作区以文化创意为主题举办的惠民类文化活动，经

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按活动天数、活动实际投入给予活

动申请主体资助：

（一）活动天数连续达五天以上的，按活动实际投入百分之

五十，最高给予一次性一百五十万元资助；

（二）活动天数连续达三天以上且小于五天的，按活动实际

投入百分之四十，最高给予一次性一百万元资助；
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4%BC%9A%E9%95%BF&rsv_idx=2&tn=baiduhome_pg&usm=1&ie=utf-8&rsv_pq=eca9fc1f0145f694&oq=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4%B8%BB%E8%A6%81%E8%B4%9F%E8%B4%A3%E4%BA%BA&rsv_t=801eLsDR35sbHNV9frrqA0iUgGgSW9TTM0LvhylKbC/Cak1+lr6peoWBUryax5D4wdP/&sa=re_dqa_zy&icon=1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7%90%86%E4%BA%8B%E9%95%BF&rsv_idx=2&tn=baiduhome_pg&usm=1&ie=utf-8&rsv_pq=eca9fc1f0145f694&oq=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4%B8%BB%E8%A6%81%E8%B4%9F%E8%B4%A3%E4%BA%BA&rsv_t=9689xquHVsuE5mWKDFdeUB2EYDJdla+EtDz1D0hN2s3dYxA4XKXMhHtSqfYUFaU6H7Jm&sa=re_dqa_zy&icon=1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7%90%86%E4%BA%8B%E9%95%BF&rsv_idx=2&tn=baiduhome_pg&usm=1&ie=utf-8&rsv_pq=eca9fc1f0145f694&oq=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4%B8%BB%E8%A6%81%E8%B4%9F%E8%B4%A3%E4%BA%BA&rsv_t=9689xquHVsuE5mWKDFdeUB2EYDJdla+EtDz1D0hN2s3dYxA4XKXMhHtSqfYUFaU6H7Jm&sa=re_dqa_zy&icon=1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5%89%AF%E4%BC%9A%E9%95%BF&rsv_idx=2&tn=baiduhome_pg&usm=1&ie=utf-8&rsv_pq=eca9fc1f0145f694&oq=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4%B8%BB%E8%A6%81%E8%B4%9F%E8%B4%A3%E4%BA%BA&rsv_t=9689xquHVsuE5mWKDFdeUB2EYDJdla+EtDz1D0hN2s3dYxA4XKXMhHtSqfYUFaU6H7Jm&sa=re_dqa_zy&icon=1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7%9B%91%E4%BA%8B%E9%95%BF&rsv_idx=2&tn=baiduhome_pg&usm=1&ie=utf-8&rsv_pq=eca9fc1f0145f694&oq=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4%B8%BB%E8%A6%81%E8%B4%9F%E8%B4%A3%E4%BA%BA&rsv_t=9689xquHVsuE5mWKDFdeUB2EYDJdla+EtDz1D0hN2s3dYxA4XKXMhHtSqfYUFaU6H7Jm&sa=re_dqa_zy&icon=1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7%A7%98%E4%B9%A6%E9%95%BF&rsv_idx=2&tn=baiduhome_pg&usm=1&ie=utf-8&rsv_pq=eca9fc1f0145f694&oq=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4%B8%BB%E8%A6%81%E8%B4%9F%E8%B4%A3%E4%BA%BA&rsv_t=2b19KMcH3BrPDTB6td7a5LotGKeaLcG/+WTwaq2IRVgAMqL4lkkrPfRDO7zXTRA3aBOj&sa=re_dqa_zy&icon=1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7%A7%98%E4%B9%A6%E9%95%BF&rsv_idx=2&tn=baiduhome_pg&usm=1&ie=utf-8&rsv_pq=eca9fc1f0145f694&oq=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4%B8%BB%E8%A6%81%E8%B4%9F%E8%B4%A3%E4%BA%BA&rsv_t=2b19KMcH3BrPDTB6td7a5LotGKeaLcG/+WTwaq2IRVgAMqL4lkkrPfRDO7zXTRA3aBOj&sa=re_dqa_zy&icon=1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7%A7%98%E4%B9%A6%E9%95%BF&rsv_idx=2&tn=baiduhome_pg&usm=1&ie=utf-8&rsv_pq=eca9fc1f0145f694&oq=%E7%A4%BE%E4%BC%9A%E5%9B%A2%E4%BD%93%E4%B8%BB%E8%A6%81%E8%B4%9F%E8%B4%A3%E4%BA%BA&rsv_t=2b19KMcH3BrPDTB6td7a5LotGKeaLcG/+WTwaq2IRVgAMqL4lkkrPfRDO7zXTRA3aBOj&sa=re_dqa_zy&icon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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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活动天数连续达两天，按活动实际投入百分之三十，

最高给予一次性五十万元资助。

第四条

支持举办影视作品展示、舞台艺术展演类文化活动

对于在合作区举办的电影、电视剧、纪录片、动漫、动画影

视作品展示，及以舞台艺术类的原创文艺作品展演为主题的惠民

类文化活动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按活动天数、作品

数量、活动实际投入和作品获奖等级给予活动申请主体资助：

（一）影视作品展示、舞台艺术展演类文化活动天数连续达

两天以上，且作品数量三十件以上，按活动实际投入百分之五十，

最高给予一次性三百万元资助；

（二）在满足本条第一项条件活动参演的作品中，如包含三

件以上数量的作品曾获得国家级以上奖项，可额外获得资助金额

百分之三十的资助；如包含三件以上数量的作品曾获得省级奖

项，可额外获得资助金额百分之十的资助。如参演作品同时满足

以上两个额外资助的条件，按照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的原则予以

支持。

第五条

支持举办原创文艺作品展示类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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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在合作区举办的以文字类、美术类、摄影类，以及音乐、

微电影的视听类等原创文艺作品为主题且展示天数连续达两天

以上的惠民类文化活动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按活动

天数、征集作品数量、作品展示数量、活动实际投入给予活动申

请主体资助：

（一）征集作品数量三百件以上，且展示作品数量五十件以

上的，按活动实际投入百分之四十，最高给予一次性一百万元资

助；

（二）征集作品数量两百件以上，且展示作品数量三十件以

上的，按活动实际投入百分之三十，最高给予一次性五十万元资

助。

同一个作品先后出现在不同文化活动的，仅计算首次展示的

作品数量，后续展示的不再计入。

第六条

支持举办文化艺术展览类活动

对于在合作区举办的以文字类、美术类、摄影类的原创文艺

作品为主题的文化艺术展览类活动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

定，按展览场地面积、活动天数、活动实际投入给予活动申请主

体资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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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室内展览场地面积达一千平方米以上或者室外展览场

地面积达两千平方米以上，且活动天数连续达三天以上的，按活

动实际投入百分之四十，最高给予一次性五十万元资助；

（二）室内展览场地面积达五百平方米以上且小于一千平方

米，或者室外展览场地面积达一千平方米以上且小于两千平方

米，且活动天数连续达三天以上的，按活动实际投入百分之二十

五，最高给予一次性二十五万元资助。

第七条

支持举办舞台艺术类文化赛事

对于在合作区举办的具有影响力的舞台艺术类文化赛事，经

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按线下参赛总人数、活动实际投入

给予活动申请主体资助：

（一）线下参赛总人数达三千人以上，按活动实际投入百分

之四十，最高给予一次性八十万元资助；

（二）线下参赛总人数达两千人以上且小于三千人，按活动

实际投入百分之三十，最高给予一次性五十万元资助；

（三）线下参赛总人数达一千人以上且小于两千人，按活动

实际投入百分之二十，最高给予一次性二十万元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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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

支持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文化活动

对于在合作区举办的具有国际、国内较大影响力的文化活

动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报请合作区执委会研究审议，可按合作

区执委会研究决定结果给予申请主体相应金额资助。

第九条

支持澳门品牌文化活动延伸至合作区举办

对于自申请日前三年内获得澳门特区政府无偿资助的文化

活动，申请主体将活动通过“一节两办”“一展两地”等方式延

伸至合作区举办的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按照在合作

区举办活动首日汇率，以人民币折算后的澳门特区政府资助金额

1:1的比例给予活动申请主体资助。

对于自申请日前十年内已在澳门成功举办三届以上，且符合

国家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（按申请年度最新版）的文化活动，申

请主体将活动通过“一节两办”“一展两地”等方式延伸至合作

区举办的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按在合作区举办活动

实际投入的百分之五十，每年给予活动申请主体不超过一百万元

资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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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

支持文字类文艺作品创作

依托横琴人文历史、自然环境、琴澳融合、重大事件为背景，

反映琴澳居民生活和创新创业，具有社会正能量的原创文字类文

艺作品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给予申请主体出版资助、

发行资助、获奖资助。

首次出版的作品可获得一次性两万元的出版资助；单个作品

发行量达两万册以上，可获得一次性十万元的发行资助；获得国

家级和省级常设性文艺奖项的作品，可分别获得一次性二十万元

和十万元的获奖资助。同一作品先后获得多个奖项的，累计获奖

资助金额不超过五十万元。

第十一条

支持舞台艺术类文艺作品创作

依托横琴人文历史、自然环境、琴澳融合、重大事件为背景，

反映琴澳居民生活和创新创业，具有社会正能量的原创舞台艺术

类文艺作品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给予申请主体创作

资助、演出资助、获奖资助：

（一）演出时长六十分钟以上，且主创团队人数达十人以上

的作品在专业演出场所首次公演后可获得一次性五十万元的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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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资助；每演出一场（除首演外）可获得三万元的演出资助，每

年资助不超过三十万元；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常设性文艺奖项的，

可分别获得一次性一百万元和五十万元的获奖资助；

（二）演出时长三十分钟以上，且主创团队人数达三人以上

的作品在专业演出场所首次公演后可获得一次性二十万元的创

作资助；每演出一场（除首演外）可获得一万元的演出资助，每

年资助不超过十万元；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常设性文艺奖项的，可

分别获得一次性五十万元和二十万元的获奖资助。

同一作品先后获得多个奖项的，累计获奖资助金额不超过一

百五十万元。

第十二条

支持视听类（影视作品）文艺作品创作

依托横琴人文历史、自然环境、琴澳融合、重大事件为背景，

反映琴澳居民生活和创新创业，具有社会正能量的原创视听类

（影视作品）文艺作品，取得国家电影局电影公映许可或者其他

有权机关发行许可并获得国内外影视奖项，按获奖等级给予申请

主体资助：

（一）获得国际 A类电影节最佳影片或者评委会大奖的作

品，每部给予一次性两百万元的资助；获得最佳影片提名或者获

得其他奖项的作品，每部给予一次性五十万元资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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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获得中国重大影视奖项最佳影片或者评委会大奖的作

品，每部给予一次性一百万元的资助；获得最佳影片提名或者获

得其他奖项的作品，每部给予一次性十万元的资助；

（三）获得国际重大纪录片电影节奖项的作品，每部给予一

次性一百万元的资助；

（四）获得中国重大纪录片奖项的作品，每部给予一次性五

十万元的资助；

（五）获得国际重大动漫电影节奖项的作品，每部给予一次

性一百万元的资助；

（六）获得中国重大动漫奖奖项的作品，每部给予一次性五

十万元的资助。

申请主体需依法拥有作品著作权，或者在作品创作中占主控

主导权及投资额占所申请影视作品总投资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，

且须为第一或者第二出品单位。

同一作品先后获得多个奖项的，累计获奖资助金额不超过三

百万元。

第十三条

支持演艺类文化场馆建设运营

在合作区内设立的剧院、音乐厅、艺术中心、影院等演艺类

文化场馆（经营性景区内设立的除外），运营主体实质性运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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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上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按以下条件给予运营主

体装修资助、运营资助：

（一）新建或者改建且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获得有权机关

备案证明或者经营许可相关资质，场馆面积达五百平方米以上且

小于一千平方米的，按每平方米八百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装修资

助；场馆面积达一千平方米以上的，按每平方米一千元的标准给

予一次性装修资助。以上资助面积最高不超过两千平方米；

（二）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，剧院、音乐厅、艺术中心连续

十二个月内举办演出场次五十场以上，以及公益性文化活动五场

以上的，每年给予一百万元运营资助；举办演出场次三十场以上，

以及公益性文化活动三场以上的，每年给予五十万元运营资助。

如连续三年达标，可按三年内对应达标最低等级额外给予等额资

助。

（三）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，影院连续十二个月内平均每厅

每日排片量三场以上，以及公益性电影放映一百场以上的，每年

给予五十万元运营资助；平均每厅每日排片量六场以上，以及公

益性电影放映二百场以上的，每年给予一百万元运营资助。如连

续三年达标，可按三年内对应达标最低等级额外给予等额资助。

第十四条

支持展览类文化场馆建设运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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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合作区内设立非国有的博物馆、展览馆、美术馆、纪念馆、

科技馆等展览类文化场馆，全年对外开放时间不少于三百天（自

然日），且运营主体实质性运营一年以上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

评审认定，按以下条件给予运营主体装修资助、运营资助：

（一）新建或者改建且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获得有权机关

备案证明或者经营许可相关资质，场馆面积达五百平方米以上且

小于一千平方米的，按每平方米八百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装修资

助；场馆面积达一千平方米以上的，按每平方米一千元的标准给

予一次性装修资助。以上资助面积最高不超过两千平方米；

（二）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，展览类文化场馆连续十二个月

内举办展览三十场以上，以及公益性文化活动四场以上的，每年

给予一百万元运营资助；举办展览二十场以上，以及公益性文化

活动两场以上的，每年给予五十万元运营资助。如连续三年达标，

可按三年内对应达标最低等级额外给予等额资助。

第十五条

支持实体书店建设运营

对于在合作区内设立的实体书店，全年对外开放时间不少于

三百天（自然日），且运营主体实质性运营一年以上，经合作区

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按以下条件给予运营主体装修资助、运营

资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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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新建或者改建且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获得有权机关

经营许可相关资质，场馆面积达两百平方米以上的，按每平方米

一千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装修资助，资助面积最高不超过两千平

方米；

（二）自本办法施行之日起，实体书店连续十二个月内平均

每日开放时长不少于十四小时且营业时间至二十四点的，每年给

予五十万元的运营资助；平均每日开放时长不少于十二小时且营

业时间至二十二点的，每年给予三十万元的运营资助。

第十六条

支持文化人才发展

对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非政府组织或

者文艺团体，代表合作区参加文化活动或者比赛，达到以下条件

的可获得相应资助，单个非政府组织或者文艺团体每年累计资助

不超过五十万元：

（一）获得国家级常设性文艺奖项的，给予一次性三十万元

资助；在其他国家级文化活动及比赛中获得前三名的，分别给予

一次性三十万元、二十万元、十万元资助；

（二）获得省级常设性文艺奖项或者其他同等规格奖项前三

名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五万元、三万元、两万元资助；

（三）获得珠海市文艺奖项或者其他同等规格奖项前三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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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一万元、八千元、六千元资助。

对于获得文艺奖项的具有合作区户籍的居民或者学籍注册

在合作区范围内的学生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给予相应

资助，每人每年累计资助不超过五十万元：

（一）获得国家级文艺常设奖项的给予一次性二十万元资

助；在其他国家级文化活动及比赛中，获得前三名的分别给予一

次性十万元、五万元、两万元资助；

（二）获得省级常设性文艺奖项或者其他同等规格奖项前三

名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两万元、一万元、八千元资助；

（三）获得珠海文艺奖项或者其他同等规格奖项前三名的，

分别给予一次性两千元、一千元、五百元资助。

第十七条

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

对于在合作区内实质性运营的企业、企业职工（需缴纳社保

一年以上）、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、具有合作区户籍的居民或者

学籍注册在合作区范围内的学生，其申请项目被评定为非物质文

化遗产项目或者个人被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，经合作

区民生事务局评审认定，按评定等级给予申请主体资助：

（一）申请项目被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给予一次

性五十万元资助；被评定为广东省或者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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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一次性二十万元资助；被评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给予一

次性十万元资助；被评定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给予一次性五

万元资助；

（二）企业职工、社会团体主要负责人、具有合作区户籍的

居民或者学籍注册在合作区范围内的学生，个人被评定为国家级

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给予一次性二十万元资助；被评定为广

东省或者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给予一次性十万元资助；

被评定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给予一次性五万元资助；

被评定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给予一次性三万元资助。

第十八条

申请要求

申请主体在申请期间及上一自然年度存在以下任一情形，不

得申请本办法相关资助：

（一）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、

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失联机构或者异常经营机构名单内及“信用

中国”网站公布的负面公示信息；

（二）在经营活动中因违反有关安全生产、市场监管、生态

环境、消防安全、税务等方面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，

且行政处罚事项属《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规定中

纳入听证适用范围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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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合作区内举办文化活动或赛事、创作文艺作品、建

设文化场馆等期间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并对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

任的申请主体；

（四）申请资助的活动、项目、作品引发较大社会负面影响

的。

申请主体为企业的，须符合合作区实质性运营条件，非政府

组织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机构参照该标准执行。申请主体为个

人的，按相应条款规定执行。

申请主体在申请期间内，申请资助所涉及的作品存在著作权

争议或者法律纠纷的，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不予受理其资助申请，

已受理的，暂不发放资助资金；申请主体可在诉讼、仲裁结案后

或者争议得到终局解决后重新递交申请材料。合作区民生事务局

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开展资助受理和发放工作。申请主体最迟应于

本办法有效期届满前三个月重新递交申请材料，逾期将不再受

理。

第十九条

申请流程

本办法资助资金采取事后发放的形式，申请项目需在活动举

办后方能进行资金申请。项目申请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征集。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将采取总量控制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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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根据合作区实际情况，确定每类项目资助名额。每年发布预

申请通知，向社会征集文化项目及活动；

（二）项目评审。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组织评审小组对项目的

可行性、发展性等方面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制定年度资助计

划。列入资助计划的项目在正式开展前需报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审

核，经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审核符合条件的，才能在活动举办后申

请资助；

（三）资助申请。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每年根据实际情况组织

开展资助申请。符合对应项目的申请主体根据本办法及相关申请

指南要求，填写申请表并提交相关申请材料；

（四）资助受理。申请主体提交申请材料齐全的，可受理资

助申请；申请材料不齐全的，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一次性告知申请

主体补正，申请主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正的可予以受理，未在

规定时间内完成补正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；

（五）资助审核。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组织评审小组对申请材

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等方面进行审核，并结合现场考察情况，出

具审核意见；

（六）资金确定。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根据评审小组审核意

见，确定资助金额；

（七）对外公示。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将拟资助名单和金额在

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官方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；

（八）资金拨付。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经调查异议不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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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按规定拨付资金。

根据本办法第三条至第九条申请资助的，申请主体应当在文

化项目或者活动开展前（至少提前三十天）向合作区民生事务局

提交申请报告、预算、方案等书面材料。本办法第十二条、第十

六条至第十七条的申请项目，参照本条第一款第三项至第八项的

流程执行。

同一文化项目或者活动如同时符合本办法多个资助类型的，

只能按其中一个类型申请。单个文化项目或者活动限单一主体申

请资助，文化项目或者活动由两个以上主体联合开展的，原则上

由文化项目或者活动开展前已向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报批的主体

申请，并在申请资助时提供声明、协议、授权、著作权证明等相

关佐证材料。资助金额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组织评审小组对文化

项目或者活动申请进行审核。

第二十条

适用规则

申请主体依据本办法申请同一类型资助的文化活动、赛事或

者项目，累计享受资助不超过三年。

本办法施行前已经依据原《横琴新区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办

法》《横琴新区促进文化体育产业发展办法（暂行）》享受同类补

贴、资助、扶持未满三年的单位或者个人，符合本办法条件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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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享受本办法资助至三年期满。已经享受以上政策补贴满三年

的单位或个人，原则上不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与合作区其他扶持政策有重复、交叉的，除另有规定

外，按照从优、从高、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。

第二十一条

税费缴纳

本办法所涉及的资助均为税前标准，因获得资助产生的税

费，由申请主体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缴纳。

第二十二条

资金监督

申请主体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，采取隐瞒

事实、提供虚假材料等手段骗取扶持资金的，应当一次性退还所

有资助资金并按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计息；合作区民

生事务局将不再受理其依照本办法获取相关资助的申请。构成违

法或者犯罪的，依法移交有权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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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

申请指南

本办法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制定申请指南并组织实施。

第二十四条

解释权

本办法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

施行日期和有效期

本办法自 2025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
有效期届满而相关资金应当支付未支付完毕的，继续执行至

全部完毕。

附件：1.文艺奖项认定范围

2.影视作品奖项认定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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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文艺奖项认定范围

一、国家级常设性文艺奖项

国家级常设性文艺奖项，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对文艺领域的人

物、作品进行的评奖活动，具体包括以下类别：

（一）全国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包括所设的电

影、电视剧（片）、戏剧、图书、理论文章、歌曲、广播剧等类

别文艺奖项；

（二）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“文华奖”单项奖，包括文华剧

作奖、文华导演奖、文华编导奖、文华音乐创作奖、文华舞台美

术奖、文华表演奖；

（三）“中国广播影视大奖”所设子项中国电影“华表奖”、

中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；

（四）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“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

奖”“中国电影金鸡奖”“大众电影百花奖”“中国曲艺牡丹奖”

“中国摄影金像奖”“中国电视金鹰奖”；

（五）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“茅盾文学奖”“鲁迅文学奖”。

二、省级常设性文艺奖项

省级常设性文艺奖项，是指在全国范围内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党委或人民政府直接授予的文艺奖项，具体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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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广东省文艺奖项具体包括广东省艺术节、广东省“五

个一工程”奖、岭南舞蹈大赛、鲁迅文艺奖、广东省少儿艺术花

会、广东省书法篆刻“南雅奖”、广东省书法展、广东省广播影

视奖、广东省戏剧文学奖、广东星海音乐节、广东流行音乐节、

广东省群众文艺作品评选、广东省群众戏剧曲艺花会、广东文艺

终身成就奖、广东省音乐舞蹈花会、广东省“百歌颂中华”歌咏

活动、粤港澳大湾区“金湾奖”。

（二）其他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或人民政府直接授予

的文艺奖项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组织评审小组进行审核认定。

三、珠海市文艺奖项

珠海市文艺奖项包括珠海市文学艺术“渔女奖”、珠海市民

艺术荟、珠海市青少儿艺术花会。

四、其他奖项

其他同等规格奖项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组织评审小组进行

审核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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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影视作品奖项认定范围

一、国际 A类电影节

国际 A 类电影节，指包括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等机构认定

的十五个国际 A 类电影节（按申请年度最新目录），包括德国-

柏林国际电影节、法国-戛纳国际电影节、意大利-威尼斯国际电

影节、捷克-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、西班牙-圣塞巴斯蒂安国际

电影节、埃及-开罗国际电影节、瑞士-洛迦诺国际电影节、中国

-上海国际电影节、日本-东京国际电影节，波兰-华沙国际电影节、

塔林-黑夜国际电影节、阿根廷-马塔布拉塔国际电影节、印度国

际电影节、西班牙-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、伊朗-曙光旬国际

电影节。

二、中国重大影视奖项

中国重大影视奖项，包括全国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

所设的电影和电视剧（片）奖项、“香港金像奖”（电影类）、“金

鸡奖”（电影类）、“华表奖”（电影类）、“大众百花奖”（电影类）、

“白玉兰奖”（电视剧奖）、“金鹰奖”（电视剧奖）、“飞天奖”（电

视剧奖）。

三、国际重大纪录片电影节奖项

（一）加拿大 Hot Docs国际纪录片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C%A3%E5%A1%9E%E5%B7%B4%E6%96%AF%E8%92%82%E5%AE%89%E5%9B%BD%E9%99%85%E7%94%B5%E5%BD%B1%E8%8A%82/10060281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B%99%E5%85%89%E6%97%AC%E5%9B%BD%E9%99%85%E7%94%B5%E5%BD%B1%E8%8A%82/2339837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B%99%E5%85%89%E6%97%AC%E5%9B%BD%E9%99%85%E7%94%B5%E5%BD%B1%E8%8A%82/2339837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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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佳加拿大纪录长片、最佳国际纪录长片、最佳纪录中短片；

（二）加拿大 Hot Talk电影节

最佳短片、最佳纪录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剧本、最佳摄影；

（三）谢菲尔德纪录片电影节

评审团大奖、处女作奖、最佳纪录短片奖、蒂姆·赫瑟林顿

奖、青年评审团奖；

（四）尼翁国际纪录片电影节（瑞士真实影展）

国际长片竞赛单元最佳影片、国际长片竞赛单元评审团奖、

燃烧灯光国际竞赛单元最佳影片、燃烧灯光国际竞赛单元评审团

奖、国际中短片竞赛单元最佳中等长度影片、国际中短片竞赛单

元最佳短片、国际中短片竞赛单元中等长度影片青年评审团奖、

国际中短片竞赛单元短片青年评审团奖；

（五）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短片电影节

“和平鸽奖”金鸽奖、评委会特别奖、电影评论奖、最佳纪

录片、最佳短片、最优秀电影工作者奖；

（六）纽约纪录片电影节

Viewfinders奖-长片、最佳国际电影奖Metropolis奖-长片、

最佳短片奖；

（七）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

最佳纪录片、最佳编导、最佳摄影、最佳剪辑奖；

（八）哥本哈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

DOX最佳纪录长片奖、最佳新视觉奖、最佳北欧长片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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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佳行动奖、最佳丹麦长片奖；

（九）法国阳光国际纪录片节

最佳艺术、文化与遗产提案、最佳历史题材提案、最具社会

人文影响力提案、最佳自然历史与野生动物提案、最佳文化与数

字创造提案、最佳科学提案；

（十）波兰克拉克夫纪录片节

金角奖最佳影片导演、最佳中长纪录片导演银角奖、银号角

最佳长篇纪录片导演；

（十一）澳大利亚国际纪录片大会

最佳纪录短片奖、最佳中澳合作奖；

（十二）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

弗拉哈迪奖、山形市长奖、优秀奖、评审团特别奖；

（十三）中国（广州）国际纪录片节

评审团大奖、最佳纪录片奖、最佳纪录片创意奖、最佳纪录

片导演奖、最佳纪录片摄影奖、最佳纪录片音效奖、最佳纪录片

剪辑奖、最佳中国制作人奖、最佳纪录片短片奖；

四、中国重大纪录片奖项

（一）中国纪录片大会

优秀系列长片、优秀短片、优秀导演、优秀撰稿、优秀摄像、

优秀制作机构、优秀播出机构、优秀栏目；

（二）中国纪录片学院奖

评委会大奖、最佳长纪录片奖、最佳短纪录片奖、最佳微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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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片奖、最佳纪录电影奖、最佳系列纪录片奖、最佳历史文献纪

录片奖、最佳网络纪录片奖、最佳摄影奖、最佳剪辑奖、最佳音

乐音响奖、最佳创新纪录片奖、最佳手机纪实作品奖、最佳新人

纪录片奖、最佳大学生纪录片奖、最佳外语纪录片奖、最佳国际

传播奖；

（三）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

“十佳”作品、“十佳”栏目、“十优”作品、“十优”栏目、

系列片好作品、微纪录好作品、短片好作品、长片好作品；

（四）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

“十佳”作品、“十优”作品系列片好作品、微纪录好作品、

最佳撰稿；

五、国际重大动漫电影节奖项

（一）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

最佳动画长篇、最佳动画短篇、最佳电视动画；

（二）萨格勒布国际动画电影节

最佳长篇动画奖、最佳短篇奖、最佳创意创新成就奖、最佳

教育片奖、特别奖；

（三）太华国际动画电影节

最佳动画片、最佳独立短片、最佳学生动画奖、最佳商业片

奖；

（四）广岛国际动画电影节

最佳动画短片、最佳动画长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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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斯图加特国际动画电影节

巴登一符腾堡州奖、斯图加特城市奖、最佳国际动画促进奖

（学生/毕业作品）、最佳幽默影片奖、最佳青年动画奖、最佳儿

童动画奖、最佳动画长片奖；

（六）Fantoche 国际动画电影节

最佳影片、高风险项目、最佳新人、最佳声音制作、最佳视

觉制作、最佳故事；

（七）捷克国际动画电影节

最佳成人故事片奖、最佳儿童故事片奖、最佳短片奖、最佳

学生电影奖、最佳抽象和非叙事动画奖、最佳音乐视频奖、最佳

VR电影奖；

（八）瓦尔纳国际动画电影节

最佳短片、最佳故事片、最佳学生动画、最佳儿童动画、最

佳恐怖片、最佳保加利亚动画、最佳电视动画；

（九）雅典动画节

短片奖（最佳短片）、学生奖（一等奖）、希腊动画（一等奖）、

实验动画（一等奖）、音乐奖；

（十）美国纪录片和动画电影节

最佳美国长片、最佳美国短片、最佳动画、最佳国际纪录片、

最佳国际纪录短片、评审团奖；

六、中国重大动漫奖奖项

（一）金猴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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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、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、综合奖动画

短片金奖、综合奖动画漫画金奖、红色动漫特别奖；

（二）金龙奖

年度主题大奖、最佳剧情漫画奖金奖、最佳绘本奖金奖、最

佳插画奖金奖、最佳动画长片奖金奖、最佳系列动画奖金奖、最

佳短片奖金奖、最佳漫画奖金奖、最佳学院动画奖金奖、最佳海

外动漫奖（金奖）；

七、其他奖项

其他同等规格奖项由合作区民生事务局组织评审小组进行

审核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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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 2024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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